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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突出強調了在港澳特區堅持“一國兩制”的國家治

理，必須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是國家實行法治、恪守依憲治國原則的具體體現。在這樣

的制度環境和法理邏輯前提下，重新審視和研究國家憲法和港澳基本法的關係，進一步樹立和鞏固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澳特別行政區制度憲制基礎的法律觀念，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理論意

義。 

 

 

一、為甚麼在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中要高度重視憲法問題 

 

在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中強調憲法功能的根本原因在於，對國家憲法能否在港澳特別行政區

生效並適用以及如何適用的問題，自“一國兩制”構想付諸現實特別是基本法制定和實施以來，即存

在着相當多的爭議並從中衍生出形形色色錯誤認識，不僅港澳社會中愛國陣營和反對派陣營之間就此

存在尖銳對立，而且即便是愛國陣營內部和內地民眾及學術界內部也並非看法一致，甚至一度影響到

中央對港澳政策的正確形成和全面落實。這其中曾長期在香港法律界影響廣泛的流行觀點即認為：

“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毫無質疑地應由基本法的條文予以確認。‘一國兩制’的內在邏輯表

明，規定了一種特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共產黨一黨制的政治制度的中國憲法，除非被基本法所援

引，否則不能在香港適用。因為基本法是踐行‘一國兩制’的法律工具。基於同樣的理由……基本法

特定條款的妥當性不應依賴於憲法。”“當基本法與憲法衝突時，基本法必須優先適用。這種觀點聽

起來像是歪理邪說，但可以證明其正確性──因為基本法力圖建立的是一種與憲法所建立的基本制度

不同的獨立制度，全國人大也已經決定基本法是憲法性文件。”1 而且這樣的理論建造乃奠基於香港

存在着一個單獨的“憲法體制(constitutional system)”或“憲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2的假說之

上，其話語邏輯可自然推演出以下顯而易見的結論：一是國家憲法基於其社會主義根本性質而不能在

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港澳特區生效和適用；二是在“一國兩制”條件下特區也無必要適用國家的憲

法規範。三是港澳基本法分別作為當地的憲法或者“小憲法”代替了國家憲法成為特區制度的憲政依

據；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包含港澳台法律這部分內容；等等。這些觀點乃至學說的實質

是從憲法和基本法關係上割裂“一國”對於“兩制”的基礎和決定關係，抬高基本法的功能而貶低國

家憲法的效力，脫離憲法規範來講基本法，脫離“一國”空談“兩制”，必然導致本末倒置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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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早於 1999 年就針對香港某些學者的觀點特別是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判決附帶

說明中的理據，發表了《對中國憲法與基本法關係的再思考》3的拙文。該文不僅較早較為深入闡述了

圍繞國家憲法與港澳基本法關係的若干觀點，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和

《中葡聯合聲明》是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立法依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原則規範具體化為制度體系的國家基本法律並完全具備

合憲性、港澳特區法律體系是中國國家法律體系中相對獨立的子系統、港澳特區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

式內部不可能形成單獨的“小憲法”或“憲法秩序”等；而且進一步延展了蕭蔚雲關於“憲法的效力

從整體上說當然也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4的論斷，系統分析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內容而衍生出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1條確立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以基本法為

依據的規則、憲法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適用存在着並存和互補的關係等。 

 

 

二、全面準確理解憲法與基本法關係的幾個關鍵問題 

 

有關國家憲法和港澳基本法的關係，自中共確定對港澳實行“一國兩制”的制度構想和法律安排

以來，已然經過近 40年的政治論述演進，經受了多番現實爭拗的考驗，正逐步形成廣泛的法理共識。

承認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澳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制基礎，這是“一國兩制”制度安排的根本性質

的法理依據，是決定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核心原則，也是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正確行使的根本制度規範。筆者認為，全面準確理解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關鍵要解決並詮釋好

以下幾個關聯成串的法理問題： 

 

(一) 在港澳特區完全生效的憲法的適用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 

按照一般法理，法律的效力即法的拘束力，體現為法律規定所形成的應然秩序；所謂生效即取得

法律效力，按照純粹法學派的觀點，其淵源是直到主權者的命令即立憲權在內的更高層次的“應當”

規範。而法律的適用強調的規範的具體實施，包括行政執法、立法以創制實施性規範、履行司法職權

乃至全民守法，體現為將應然的規範轉化為實然的行為的具體過程。5 兩者相互聯繫，密不可分，互

為表裏，但生效和適用的概念具有本質的差異，這是不容忽視的。法律的效力不取決於實施，生效的

法律在特定條件下未必實施，如憲法中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規範當然在全國生效但僅在民族自治地方

實施，有關地方人大和政府組織的規範也是有效的規範但不在港澳特區實施，同理，有關特別行政區

的規範在全國生效而只在港澳特區實施，蕭蔚雲及其他學者對此都曾做過細緻的闡釋。6 

如眾所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憲政體制的集中體現，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港澳兩

部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效力基礎，在港澳特區是完全生效的；港澳兩部基本法是根據國家憲法制定的，

是憲法相關規定的具體化、規範化，是必須完全合憲的。兩者的上述關係體現為憲法與其他法律關係

的一般性，但其特殊性表現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5條規定港澳地區不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第 11 條規定特區實行的制度包括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保障居民基本權利的制度、行政、立

法、司法方面的相關制度及政策，均以基本法為依據，從形式上排除了部分憲法規範在港澳特區的直

接適用。如何解釋這一獨有的特殊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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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承上文的邏輯，部分憲法規範不在特區直接適用，並不能抹煞憲法在港澳特區生效的法律

事實。因為憲法在特區生效是國家法治的必然要求。一國的憲法必然在其領域範圍的所有地方完全生

效並實施，並成為通行於該領域範圍內所有公共規範的立法依據和效力基礎。基本法也不例外，不能

設想其脫離國家憲法而另外存在甚麼使得法律生效的淵源，基本法的合憲性是其惟一的生效前提。 

其次，表面上由《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1條的規定來排除部分憲法規範直接適用的

制度安排，並非下位法擅自確定憲法規範能否在港澳特區實施適用，而是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31 條自身的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不僅構成對現行憲法規

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但書”，而且構成對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充實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授權。

所謂“但書”，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可另行立法規定的內容，作

為憲法總則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沒有明晃晃地標識“一國兩制”、“港澳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

字眼，但確實構成整部國家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規範的例外性規定，允許特別行政區依據憲

法實行不同於國內其他地區的地方管治制度。所謂授權，是憲法自身明確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

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就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制定法律加以規範，港澳基本法就是根據憲法的上述規

定將特區制度的核心規範加以確立並進而填補因憲法“自我限縮”而出現的實施效力，憲法和基本法

在實施適用上相互並存和補充的制度安排，本身亦屬於上述授權的應有之義。 

第三，被排除在港澳特區直接適用的憲法規範，其法律效力仍必須受到特區政府和民眾的尊重和

維護。這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完全符合“一國兩制”制度安排的初心和宗旨的，其理據在於：一是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體制內，在國家主體繼續保持其實行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允許個別地區如香港、澳門和台灣繼續保持各自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50年不變，這樣長期共存的體制，就要求雙方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根本宗旨下相互尊

重，不謀求改變對方的制度，中央不干預港澳地方事務上的高度自治，港澳也要尊重和維護國家體制

和內地的制度政策。二是憲法中不在港澳直接適用的規範，既然在港澳特區生效，其效力也必然為相

關制度帶來合法性，如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的國家體制、人民民主的國家政體、多民族的單一制國家

結構形式、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所有制體系等，都應當在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特區

得到尊重和維護，違法謀求顛覆和破壞現行憲政體制的行為應當依法制止和處罰。三是港澳特區政府

和民眾和全中國政府和人民一樣，都須承擔維護憲法尊嚴、保障憲法實施的神聖使命，都須肩負維護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安全和尊嚴的公民義務，不應有任何差別和例外。 

 

(二) 對幾種現有理論觀點的分析 

1. 關於基本法是否構成憲法特別法 

有學者認為，基本法實際上是憲法的特別法，是憲法內涵的擴大和延伸，基本法和現行憲法的關

係是特別法和一般法的關係，所以在港澳特殊適用條件下，基本法的適用效力優先於憲法，基本法在

效力上取代了國家憲法。7 

這樣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憲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據和效力基礎，就決定了兩者之間的效

力位階不是平等的而是級差序列的，不存在同一位階層次的特別法先於一般法適用關係。其次，必須

承認，基本法內包含的“一國兩制”原則下的某些制度規範，涉及國家體制、基本制度和總體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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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內容，依其性質應可分類為憲法規範，本有必要寫入憲法條文。但應然列入憲法規範並不能實然

等同於憲法內容，仍必須服從實在法的規範準則。再次，說到底，基本法在特區事務範圍內優先適用

於部分憲法規範，是根據憲法規範的例外授權，這個道理如前所述，不能作為特別法優於一般法適用

的效力證明。 

2. 關於憲法必須透過基本法才能在港澳適用 

有學者從憲法在港澳不生效或不能直接適用的邏輯出發，認為憲法的適用必須透過基本法才能在

港澳適用，未被基本法援用的憲法條文在港澳不適用。8 

這樣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理由：一是憲法在港澳的生效和適用是基於中國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

的政治現實，並不取決於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相反基本法的規範確立和生效實施則取決於憲法作為制

訂依據和效力基礎；二是上述觀點仍然是基於基本法和憲法同效力的觀點，是香港某些人把基本法列

入英國無成文憲法傳統下所謂“憲法性法律”而加以謬解，從而導致無視中國成文憲法至上性地位的

結果，當然與香港成為中國治理下地方行政區域的性質相抵觸。 

3. 關於憲法和基本法的“雙重適用” 

有學者從總結對憲法和基本法分別以各種形式在港澳實施適用的情況及其描述出發，概括出所謂

“雙重適用”9。 

這種概括從紛雜的論述中總結而來，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但也存在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存在的問題：一是沒有區分生效和適用的法理概念，因而籠統地將之歸結為適用問題，混淆了相應的

範疇界定；二是將憲法和基本法的適用性質不分主次、層級位階地描述為“雙重適用”，未能進一步

回答直接適用、代位適用、確立合法性等具體情形，因而缺乏對相關錯誤觀點的針對性；三是未能準

確指明“雙重適用”的法律依據和適用規則，因而至少是不完善的。 

4. 關於憲法僅有第 31條在港澳適用 

這種觀點迄今仍不時出現在香港反對派的法律論述中。這是既不合法理、也違背政治現實的陳詞

濫調，根本不值得駁斥。 

 

(三) 國家憲法在港澳特區實施適用的具體形態 

如上所述，國家憲法在港澳特區對人、對地、對事具有完全的空間和時間效力，這是國家對港澳

行使主權性管轄的必然結果；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和《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

法》第 11條的規定，憲法在港澳特區的實施適用則呈現非常獨特的形態，並根源於以下適用規則。 

一是國家憲法應當而且必須在包括港澳特區在內的國家領域範圍內全部生效並整體實施。由此衍

生的結論是，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效力基礎，基本法是憲法規範的系統化落實。基本法雖然規

定不實行憲法所規定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其符合第 31 條規定的“但書例外”，是由全

國人大根據香港和澳門的具體情況規定特別行政區域內實行制度的國家基本法律，故是完全合憲的。 

二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條自設的限縮但書所創設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第 11 條規定，確立了憲法中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部分內容在港澳特區不直接適用而讓位於基本

法為準的規則。相關的調整範疇局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條和《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

本法》第 11條共同指向的港澳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包括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保障居民基本權

利的制度、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相關的事務均以基本法為依據，而不適用相應的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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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在此範圍內，憲法授權基本法對於部分憲法規範因“自我限縮”而產生的適用空間加以填補，

產生基本法“替代適用”的合法效力。 

三是憲法中規定無論何種社會制度而通用的國家基本制度的規範，如人民共和國單一制國家結構

形式、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國家元首、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

等中央權力機構的組成及職權、地方國家機構的設置和職權、國家標誌、公民對國家的憲制責任、港

澳特區直轄於中央的相關程序制度等，相關事務處理則需要依據憲法或憲法與基本法的共同規則。港

澳特區通常可以直接援引憲法條文來加以實施，但在特定需要的情形下也可自行根據當地情況立法實

施，如立法實施保護國家象徵的特定憲法規範等。有學者指出，在現行憲法 138個條文中，至少有 74

個屬於此類，因其涉及到國家國體、政體、國家結構和國家機構，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10 

四是憲法中規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包括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國家領導體制、公有制為主體

與其他經濟形式並存的經濟制度、其他地方行政區域的治理方式等，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31條的“但書例外”和《香港基本法》及《澳門基本法》第 11條的規定，不直接適用於實行各自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港澳地區，而讓位於基本法的適用，但憲法的這種“自我限縮”並不妨礙要求

特區政府和港澳民眾仍須承擔的對憲法相關內容依法尊重和維護的憲制責任。在“一國兩制”條件

下，同中央尊重港澳地區保持其各自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樣，憲法中有關社會主義制度和

政策的規定也理應得到港澳居民的尊重和維護。 

總之，必須牢記的是，就港澳特區法律體系而言，國家憲法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域外法，不必須依

賴基本法作為生效和實施的前提，甚至不必以在特區政府公報上刊登為生效和實施的前提。 

 

 

三、強調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制度憲制基礎的目的 

 

憲法在港澳特區的生效和適用，與其在內地的適用和維護權威一樣，是個法律與政治因素交織糾

纏的複雜現實問題，仍存在不少思想觀念上、體制機制上、理論構造上的困難和挑戰。但在當前條件

下，提出和論證相關課題，突出強調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澳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制基礎，顯然不

是為着贏得簡單的口號式的擁護，甚至不是為着推動港澳特區法院直接引用憲法在司法過程中的積極

適用，因為後者即便是在內地也還有漫長的法治建設長路待走。 

提出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主旨：一是明確要求國家治理港澳要依憲辦事，從而適當調

整以往過度以照顧港澳特殊需求為中心目標的工作思路，從國家改革發展大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歷史進程去規劃和鞏固港澳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加強對港澳作為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的依法監督和治理；二是明確要求港澳社會要樹立憲法觀念和國家認同，要實現人心回歸，促進港澳

經濟和社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實現和國家整體的“共榮共

擔”；三是要端正思想觀念，務實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特別是在如何展開鞏固國家認同觀念的制度

建設、落實中央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監督體制的制度安排、消除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建設的制度障礙、展

開對特區制度中部分內容變“延遲決斷”為“終極決斷”的調研準備等工作中下功夫，不斷將“一國

兩制”偉大創新工程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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